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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9                            证券简称：金利华电                          公告编号：2022-057 

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利华电 股票代码 30006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晟  

电话 0579-82913366  

办公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经济开发区傅村镇

华丰东路 1088 号 
 

电子信箱 info@jlhdq.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45,927,629.85 83,490,716.88 -4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50,851.90 493,722.75 61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4,760,950.14 -4,316,962.88 -2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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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159,594.95 -28,631,327.60 -12.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3 0.0042 62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3 0.0042 62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 0.16% 1.1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416,781,301.25 483,621,399.66 -1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5,921,909.26 262,371,057.36 1.3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4,89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红

太阳旅

游开发

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5.02% 17,570,818.00 0   

北京白

泽长瑞

企业管

理中心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18% 16,590,100.00 0   

赵坚 
境内自

然人 
14.02% 16,401,619.00 0   

何杨海 
境内自

然人 
2.74% 3,205,045.00 0   

吴玉龙 
境内自

然人 
1.79% 2,089,200.00 55,300   

吴佳健 
境内自

然人 
1.51% 1,770,000.00 -20,000   

王克飞 
境内自

然人 
1.45% 1,692,100.00 0   

王海波 
境内自

然人 
1.00% 1,175,500.00 500   

易安经

纬资产

管理

（天

津）有

限公司

－易安

聚金一

期契约

型私募

投资基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99% 1,158,000.00 35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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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张兆龙 
境外自

然人 
0.94% 1,095,8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山西红太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及赵坚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除前述情形外，无法获知上述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股东王克飞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34,00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数量持有公司股份 958,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692,100 股。公司股东王海波除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13,80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61,700 股，实际合计

持有 1,175,500 股。公司股东易安经纬资产管理（天津）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58,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158,000 股。

公司股东张兆龙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27,100 股外，还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868,7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095,8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22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

案，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公告。 

2022 年 5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并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等相关公告。 2022 年 6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www.cninfo.com.cn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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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1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2〕203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止审核通知，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基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即成都润博的财务资料有效期截止日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深圳证券交易所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审核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

公告。 

2、出售子公司江西强联 100%股权事项 

2022 年 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江西强联电气有限公司 100%股

权交易》的议案，拟将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强联 100%股权以人民币 3,550 万元出让给新迪电瓷。本次交易股权交割完成

后，强联电气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22 年 4 月 6 日，交易双方已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完成了相关资产交割事项以及强联电气股权工商变更登记

工作，并收到新迪电瓷支付的本次交易对价 50%的进度款项共计人民币 1,775 万元。2022 年 4 月 8 日，收到新迪电瓷支

付的本次交易对价 40%的进度款项共计人民币 1,42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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